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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 0302 民 初
10218号

刘耀明：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陆

锡瑞、刘耀明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2 民初 10218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民二庭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裁定立即发

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411 民 初
1086号

漳州嘉一纸业有限
公司、窦雅静、张海贵：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聚优

非织造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诉被告漳州嘉一纸业

有限公司、窦雅静、张海

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466
号

傅利华（公民身份号码
330102196207110330）：本
院受理的原告桐乡市凯

屹印刷有限公司与被告

宋利娟、傅利华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481 民 初

4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被告傅利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桐乡市凯屹

印刷有限公司价款31339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 初
1831号

唐宝山：本院受理原

告何水凤与被告唐宝山

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何水凤诉请

判令：1. 何水凤与唐宝山

离婚，无共同财产；2.本案

诉讼费用由唐宝山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

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定于二○二○

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

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天

子湖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 初
2120号

秦克意：本院受理

原告王华来与被告秦克

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王华来诉请判令：1.

秦克意归还借款 69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秦

克意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

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

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

于二○二○年九月二十

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天子湖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02 民 初
13307号

沈春阳、孙文君：本
院受理原告尹志敏诉被

告沈春阳、孙文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02民

初1330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孙文

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

日内归还原告尹志敏借

款本金11万元,并支付逾

期利息6300元(逾期利息

已按年利率 6%暂算至

2019年10月27日,此后

仍按该标准计算至借款

本金实际还清之日止);

二、被告孙文君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

原告尹志敏为实现本案

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用

8000元;三、被告沈春阳

对前述第一、二项内容确

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2786元、公告费300

元,合计3086元(原告已

预交),由被告孙文君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3日内向本院交纳,被

告沈春阳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0782 民 初
22416号

上海世康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丁锋平：本院

受理原告潮州市潮安区

浩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

司与被告上海世康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丁锋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2民初22416号民事

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

讼费用通知书。判决主

文如下:一、被告上海世

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潮州市潮安区浩

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货款475106.8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自2019年12

月2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付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潮州市潮安区浩文

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8426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上海世康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9353
号

永康市同汇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浙江浙源
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被告永

康市同汇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浙江浙源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胡海波、

姚琳莉、永康市浩恒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胡浩、

胡海燕、永康市济源五

金制品厂、胡志祥、胡味

容、浙江大力工贸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上诉人姚琳莉就

(2018)浙0784民初9353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

请求:1、二审法院依法改

判原审法院第一项判决

内容，扣除上诉人已经

归还的 20 万元;2、二审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一审费用依法改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397号
陈华栋、陈应根：本院

受理的原告天威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陈华栋、陈

应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民初73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6022号

陈鹏宇：本院受理原告

凌志诉被告陈鹏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602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081号

方聚丰：本院受理的

原告朱绍松诉被告方聚丰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

初108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845号

朱华军：本院受理原告

甄飞燕与被告朱华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沈敏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江洪、应宣

林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年9

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613号

葛君毅、于爱君：本院

受理原告柳顺东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 0726 民初 613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限被告葛君毅、于爱

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柳顺东货款

6277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2月

26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柳顺东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372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2022元,

由两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507号

周学展：本院受理原

告郑修川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6民初50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周

学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郑修川货

款81283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0年1月20日起按年利

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3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2482元,由被告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67号
吕望桅：本院受理原告

吴卫成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限被告吕望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吴卫成挖机作业款11800元,

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1月

1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96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46元,由被告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94号

程有文：本院受理原告

何良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1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限被告程有文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

何良桢借款1807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以18070元为基

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自2020年1月8日起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52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902元,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33号

李骏钐：本院受理的原

告陈光汉与被告李骏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内容为：限被告李骏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陈光汉借款本金

31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31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

1月27日起按照月利率1.5%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案件受理费576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226元，由被告

李骏钐负担。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

3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黄宅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76号

金勇勇：本院受理的原

告胡文龙与被告金勇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726民初37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黄宅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638号

黄成成、黄姗姗：本院

受理的原告傅韩晓与被告

黄成成、黄姗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张婷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

方渊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9月2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神力。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6972号

赵欣欣、陈灵丹：本院

受理的原告张道从与被告

赵欣欣、陈灵丹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697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黄宅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7152号

叶红光：本院受理的

原告黄朝荣、叶福英与被

告叶红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726民初715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黄宅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7238号

郑肖燕：本院受理的

原告楼金生与被告叶松

光、郑肖燕债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26民初723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黄宅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7417号

芮建伟：本院受理的

原告项功营与被告芮建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741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黄宅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02民初1224
号

上海南垦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叶荣诉你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 (2020) 浙 1102 民 初

122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0）浙72民特203号

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1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

美芬申请宣告李欠聪死亡

一案。申请人罗美芬称：

其与被申请人李欠聪系夫

妻关系。李欠聪于2016

年 3 月 4 日在“浙椒渔

78038”船上工作时不慎被

漂绳缠住手臂后落水，经

多方搜救，仍未发现踪

迹。下落不明人李欠聪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

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

的，下落不明人李欠聪将

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

不明人李欠聪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

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

李欠聪的有关情况，向本

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